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應
有
的
新
方
向

壹
、
社
區
發
展
歷
史
的
罔
顧

社
區
發
展
如
從
文
化
的
歷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在
我
國
並
不
是
什
麼
新
的
東
西
，
遠
的

如
古
代
的
社
倉
義
塾
，
近
的
如
民
初
的
平
民
教
育
、
鄉
村
建
設
，
及
光
復
初
期
在
畫
加
強

推
行
的
國
民
義
務
勞
動
，
都
是
這
一
觀
念
的
根
諒
。
但
自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(
一
九
五
二
年

)
聯
合
國
理
事
會
秘
書
處
正
式
成
立
社
區
組
織
發
展
小
組
在
各
國
積
極
推
行
以
來
，
社
區

發
展
便
成
了
專
門
的
名
詞
，
具
備
了
新
的
意
義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內
政
部
成
立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倡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以
來
，

瞬
眼
已
遠
二
十
五
年
。
其
發
展
重
要
經
過
，
可
按
時
間
序
列
簡
說
如
下•. 

(
註
一
)

五
十
四
年
行
政
院
訂
定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，
規
定
社
區
發
展
為
社
會
福
利

七
大
措
施
之
一
，
並
決
定
採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促
進
其
他
各
項
建
設
。
是
為
我
國
舉
辦
社
區

發
展
之
張
木
，
並
說
明
社
區
發
展
臨
為
工
作
項
目
，
亦
為
工
作
方
法
，
但
關
後
發
展
，
祇

重
工
作
項
目
，
忽
臨
工
作
方
法
。

五
十
四
年
起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按
照
中
央
決
定
，
首
先
開
始
在
南
機
場
進
行
實
驗
。
五

十
六
年
起
又
與
畫
大
、
師
大
、

中
興
等
大
學
合
作
推
廣
，
促
進
了
行
政
與
學
術
、
理
論
與

實
務
的
結
合
。
可
借
此
類
國
外
十
分
流
行
的
長
期
性
的
合
作
，
後
來
很
少
辦
理
。

五
十
七
年
行
政
院
頒
佈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，
作
為
政
府
大
力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之
依

攘
，
規
定
:
自
動
員
民
間
人
力
物
力
配
合
政
府
計
畫
財
力
，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，
建
設
民
生

主
義
新
社
會
為
目
標
，
以
村
里
為
社
區
範
圈
，
以
基
礎
工
作
、
生
產
一
帽
利
、
精
神
倫
理
三

大
建
設
為
目
標
，
以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為
推
廣
單
位
，
成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管
理
之
。
工
作
項

陸

光

目
，
鄉
村
社
區
現
定
三
十
四
項
，
都
市
社
區
姐
定
十
七
項
，
此
一
模
式
，
行
之
於
蓋
灣
全

區
。
可
惜
各
地
僅
成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而
未
成
立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，
有
人
管
理
而
無
人
辦
事

，
可
謂
失
策
。

臺
北
市
政
府
依
照
工
作
個
案
於
同
年
十
一
月
成
立
市
及
區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
擇
定
延
平
千
耿
、
中
山
、
永
安
等
社
區
，
成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並
僱
用
專
業
人
員
十
二
人
，

採
用
專
業
方
法
，
積
極
推
動
，
期
為
各
地
社
區
基
層
工
作
之
範
例
。
六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政

府
為
執
行
精
簡
機
構
政
策
，
裁
撤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並
解
聘
工
作
人
員
，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改
歸
社
會
局
由
行
政
人
員
以
行
政
方
法
繼
續
辦
理
。
六
十
九
年
臺
北
市
公
佈
「
蓋
北

市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辦
法
」
'
並
進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四
十
名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文
有
了

新
的
進
展
。
但
到
了
七
十
一
年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依
照
改
善
地
方
財
政
方
案
，
畫
兢
地
方
政

府
統
收
統
艾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叉
受
了
財
力
的
約
束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試
以
蓋
北

市
為
倒
，
可
說
一
直
是
在
坎
用
的
道
路
上
行
走
。

畫
灣
省
方
面
，
情
形
大
致
相
同
。
五
十
八
年
訂
頒
「
噩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八
年
計
畫
」

，
全
面
推
動
，
闢
後
延
長
改
為
十
年
訐
畫
，
七
十
一
年
起
，
叉
續
訂
定
蓋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
後
續
第
一
期
及
第
二
期
五
年
訐
董
繼
續
推
進
。
高
雄
市
升
為
院
轄
市
之
後
，
先
於
七
十
年

訂
頒
高
雄
市
社
區
發
展
實
施
辦
法
，
七
十
一
年
起
訂
定
高
雄
市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二
一

期
五
年
計
畫
，
參
照
省
轄
市
時
期
之
業
績
，
繼
續
推
進
。

中
央
方
面
，
由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社
會
福
利
科
主
管
，
實
際
經
辦
人
員
二
人
;
內
政
部

之
下
另
有
非
正
現
附
屬
機
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二
阱
，
設
理
事
會
，
內
政
部
部
長

榮
理
事
長
，
聘
有
理
事
二
十
一
人
，
為
社
團
法
人
性
質
，
負
責
研
究
訓
練
工
作
，
可
惜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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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執
行
長
及
研
究
、
訓
練
、
行
政
三
組
組
長
，
均
為
兼
任
人
員
，
因
此
人
力
贊
感
不
足
，

無
法
充
分
發
揮
中
央
領
導
的
功
能
。

七
十
二
年
，
中
央
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修
訂
為
現
行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
，
原
欲
大
力
改
革
，
但
因
各
方
牽
制
，
修
正
幅
度
不
大
，
本
人
認
為
主
要
的
有
左
列
五
點

但
其
執
行
成
效
，
尚
欠
落
實
。

一
、
強
調
政
府
與
民
眾
之
合
作
，
並
以
提
升
國
民
生
活
素
質
為
主
要
目
的
;
但
政
府

投
資
不
足
，
本
位
主
義
亦
深
，
如
中
央
補
助
推
行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，
即
未
能
利
用
社
區
發

展
方
法
與
社
區
人
力
物
力
結
合
，
以
致
綱
要
的
目
標
落
空
。

二
、
恢
復
設
立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加
強
協
調
聯
繫
;
但
中
央
及
臺
灣
省
政
府
等
單

位
之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迄
未
成
立
。

一
二
、
調
整
擴
大
社
區
範
圈
，
勿
與
村
里
重
疊
，
但
目
前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以
上
的
社

區
，
仍
以
村
里
為
單
位
。

四
、
明
定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社
運
機
構
，
肯
定
其
地
位
，
強
化
其
功
能
;
但
社
運
機
構

名
稱
，
於
法
無
攘
，
根
本
無
法
取
得
注
人
地
位
。

五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得
設
置
基
金
，
充
裕
經
費
來
諒
;
但
一
般
村
里
之
內
，
人
財
兩
缺
，

除
非
成
立
全
縣
性
全
市
性
之
基
金
會
辦
理
統
一
捐
募
工
作
，
無
法
達
成
這
一
預
定
目
的
。

近
間
內
政
部
、
中
央
之
主
管
單
位
因
學
於
現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仍
不
能
符
合

當
前
客
觀
情
勢
與
民
眾
主
觀
需
要
，
正
在
研
究
修
正
為
綱
要
或
另
訂
新
法
。
拉
特
為
回
顧

過
去
發
展
簡
史
，
說
明
，
舉
辦
之
初
，
充
滿
進
取
活
力
，
推
行
早
期
，
氣
勢
依
宏
壯
潤
，
近

十
年
來
，
反
而
墨
守
成
規
，
逐
漸
陷
入
低
潮
，
使
人
有
今
不
如
昔
之
感
。

A「
後
若
不
參
照

國
內
外
的
發
展
情
勢
，
力
求
改
進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價
值
，
將
被
國
人
懷
提
而
予
否
定
。

貳
、
國
內
社
會
變
遷
的
衝
擊

我
國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規
劃
之
初
，
還
是
一
個
以
農
為
主
的
落
後
社
會
，
所
有
一
切
計

章
，
以
鄉
村
姐
一
個
眼
，
以
推
動
地
方
基
礎
工
程
、
生
產
福
利
、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為
目
的
，

未
能
根
攘
理
想
，
乘
顧
城
鄉
，
並
采
顧
工
作
、
過
程
、
及
關
係
三
種
目
標
;
所
以
除
了
努

力
各
項
具
體
建
設
之
外
，
未
能
注
意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自
助
互
助
的
能
力
及
鼓
勵
居
民
套
與

決
策
改
善
社
區
權
力
的
關
係
。
近
二
十
年
來
，
社
會
經
濟
變
遷
快
速
，
帶
來
許
多
新
的
姆

擊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原
有
的
訐
董
與
做
法
，
都
無
法
滿
足
當
前
的
實
際
需
要
。

試
以
五
十
五
年
，
頒
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的
第
二
年
為
基
年
，
比
較
到
七

十
五
年
底
為
止
，
二
十
年
來
若
平
重
要
指
標
的
變
化
情
形
，
便
可
看
出
原
有
的
計
畫
與
作

法
，
已
與
事
實
不
能
配
合
。
(
註
一
一
)

首
先
以
人
口
來
說
，
阿
以
五
十
五
年
的
指
數
為
一0
0

，
到
七
十
五
年
底
止
，
總
人
口

指
數
增
為
一
五
0

，
十
五
歲
以
下
人
口
指
數
增
為
一
九
九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指
數
增

為
二
九
二
;
都
市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之
比
率
由
五
五
﹒
三
%
增
加
為
七
四
﹒
O
%
。
可
見
原

以
農
村
導
向
的
工
作
方
案
應
改
以
都
市
為
導
向
﹒
，
原
少
受
人
重
視
的
老
人
一
福
利
與
老
年
人

力
運
用
問
題
，
應
該
特
別
加
以
注
意
。

第
二
，
以
教
育
來
說
，
五
十
五
年
到
七
十
五
年
底
為
止
，
文
盲
指
數
由
一
O
O
誠
為

七
六
﹒
七
，
會
受
高
等
教
育
者
指
數
增
為
六
一
四
;
可
見
推
動
識
字
教
育
工
作
的
比
重
可

以
減
輕
，
協
助
大
專
程
度
者
參
與
社
會
及
輔
導
就
業
的
工
作
可
自
加
強
。

第
三
，
以
保
健
來
說
，
同
期
間
內
國
民
預
期
壽
命
由
六
七
﹒
五
歲
增
為
七
三
、
四
歲

，
公
共
衛
生
支
出
佔
政
府
總
支
出
，
由
一
﹒
九
%
升
為
三
﹒
一
%
'
病
床
數
由
每
萬
人
三

.
四
床
增
為
四
二
床
。
可
見
社
區
公
共
衛
生
一
硬
體
建
設
部
份
的
需
求
減
輕
，
軟
體
部
份
的

需
求
如
衛
生
教
育
等
，
應
該
加
強
;
老
人
保
健
部
份
需
求
增
加
，
社
區
應
提
供
場
所
，
推

動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與
諮
詢
等
工
作
。

第
四
，
且
就
業
來
說
，
同
期
間
內
農
業
兢
業
人
口
指
數
由
一
O
O
降
為
七
六
，
主
業

部
份
指
數
增
為
三
六
九
，
服
務
業
部
份
增
為
二
五
七
，
失
業
人
口
佔
十
五
歲
以
上
總
人
口

比
率
由
一
﹒
七
%
降
為
一
﹒
六
%
。
可
見
社
區
民
眾
就
業
之
機
會
充
裕
，
服
務
於
工
業
及

服
務
業
部
份
的
工
作
機
會
增
加
尤
為
快
速
，
對
社
區
剩
餘
人
力
宜
輔
導
其
充
分
就
業
，
不

必
再
強
調
家
庭
手
工
業
及
家
庭
副
業
的
推
廣
，
以
免
投
資
浪
費
。

第
五
，
以
所
得
來
說
，
同
期
間
內
國
民
平
均
所
得
指
數
以
七
十
年
幣
值
計
算
，
自
­

O
O
增
為
七
十
五
年
的
五
七
一
，
國
民
儲
蓄
干
部
由
一
九
%
增
為
三
六
﹒
一
%
'
儲
蓄
金
研

指
數
由
一
O
O
增
為
三
、
八
四
一
。
可
見
國
民
所
得
普
遍
改
善
，
社
區
開
發
工
作
不
應
再

以
貧
困
社
區
為
優
先
﹒
，
政
府
支
援
經
費
不
應
再
以
平
等
補
助
方
式
而
應
騙
社
區
需
要
分
別

核
補
;
建
立
社
區
基
金
會
之
構
想
確
已
可
行
，
但
應
先
行
訂
頒
具
體
辦
法
，
方
能
推
行
。

第
六
，
以
居
住
來
說
，
同
期
間
內
居
住
費
用
支
出
指
數
以
七
十
年
幣
值
訐
算
到
七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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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年
增
為
增
為
三
八
六
，
平
均
每
人
居
住
面
積
的
二
﹒
二
坪
增
為
五
﹒
九
坪
，
自
來
水
供

水
普
及
率
由
三
八
﹒
六
%
增
為
七
九
﹒
一
%
。
可
見
居
住
品
質
大
有
改
進
，
政
府
對
社
區

住
戶
興
建
廁
所
、
浴
室
、
圍
牆
等
個
別
性
的
補
助
，
應
予
削
減
，
而
對
於
戶
外
公
共
璟
境

改
進
之
投
資
，
則
宜
加
強
。

第
七
，
以
交
通
來
說
，
同
期
間
內
交
通
成
長
指
數
由
五
十
五
年
的
一
O
O
增
為
七
十

五
年
的
八
三
六
;
每
人
平
均
公
里
運
程
指
數
增
為
一
九
四
;
每
千
人
汽
車
量
由
三
﹒
四
輛

增
為
七
七
輛
，
每
千
人
電
話
數
由
二
七
﹒
七
架
增
為
七
三
﹒
八
梨
。
可
見
社
區
範
圍
因
為

交
通
便
利
可
以
再
予
擴
大
;
各
社
區
內
行
車
、
停
車
、
喇
叭
、
排
氣
等
交
通
秩
序
問
題
，

應
該
列
為
新
的
工
作
項
目
;
過
去
原
訂
修
整
鄉
鎮
道
路
、
鋪
設
柏
油
路
面
等
工
作
，
可
以

相
對
減
輕
。

第
八
，
以
治
安
來
說
，
問
期
間
內
每
十
萬
人
之
犯
罪
件
敏
由
三
四
七
﹒
二
件
增
為
四

八
一
﹒
四
件
，
其
指
數
為
二
二
八
﹒
七
，
如
考
慮
人
口
因
素
在
內
，
指
數
高
達
二
O
八
，

相
差
一
倍
之
多
;
自
殺
他
殺
及
意
外
死
亡
案
件
增
加
指
數
，
如
考
慮
人
口
因
素
在
內
，
亦

達
二
O
八
。
可
見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的
工
作
日
見
重
要
，
而
對
於
社
區
青
少
年
生
活
之
輔
導

與
老
年
人
住
所
安
全
之
預
防
等
項
，
尤
應
加
強
辦
理
。

其
他
如
社
區
社
會
福
利
之
革
新
，
全
民
休
閒
活
動
之
倡
導
，
以
及
志
願
率
與
服
務
之

鼓
勵
等
，
亦
均
具
有
主
觀
的
和
客
觀
的
調
查
統
計
資
料
，
足
以
說
明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政
治

各
芳
面
快
速
的
變
遷
，
迫
使
我
國
原
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應
即
進
行
自
我
的
檢
討
與
改
革

，
並
於
短
期
間
內
儘
遠
完
成
之
。

奎
、
國
外
社
區
工
作
的
演
變

社
區
工
作
是
以
社
區
為
範
園
、
社
區
為
對
象
的
方
法
與
實
務
。
最
常
見
的
祖
區
工
作

是
社
區
發
展
與
社
區
組
織
，
但
並
不
祇
二
種
，
近
年
來
並
且
有
了
四
種
新
的
型
式
。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諒
出
於
社
區
組
織
。
前
者
應
用
於
正
在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重
調
社
區

全
民
利
益
，
晶
兼
顧
經
濟
與
社
會
的
發
展
;
後
者
產
生
於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根
按
部
份
民
眾
的

需
要
，
解
決
社
會
變
遷
所
引
起
的
問
題
。

依
照
聯
合
國
所
下
的
定
義
，
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過
程
，
透
過
這
一
過
程
，
人
民
結

合
其
自
身
的
努
力
與
政
府
的
努
力
，
改
變
社
區
經
濟
的
、
社
會
的
、
文
化
的
條
件
，
使
社

隘
的
生
活
與
國
家
的
生
活
粘
合
，
並
使
人
民
能
對
國
家
的
進
步
提
供
充
分
的
貢
獻
」
。
(

註
一
九)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的
機
構
，
主
動
多
在
政
府
，
因
此
易
使
人
民
處
於
被
動
的
地
位
。

社
區
組
織
的
定
義
很
多
，
傳
統
的
說
法
是
指
「
一
種
社
會
互
助
的
過
程
，
一
種
社
會

工
作
的
方
法
，
用
以
達
成
下
列
全
部
或
部
份
的
目
標
，

一
、
在
一
個
社
區
或
特
定
的
地
區

內
使
資
諒
與
需
要
妥
為
調
配
，
臥
撞
得
最
大
的
滿
足
;
二
、
培
養
並
加
強
人
民
套
與
、
自

助
及
合
作
的
能
力
，
促
使
人
民
更
有
效
地
處
理
問
題
，
追
求
目
的
;
三
、
但
進
社
區
內
部

決
策
權
力
分
配
關
係
的
改
善
」
。
(
註
四
)
經
辦
的
機
構
，
多
為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。

這
兩
者
定
義
雖
有
不
同
，
並
有
學
人
作
過
異
同
的
研
究
，
但
自
長
期
推
行
以
來
，
已

開
發
國
家
亦
探
行
社
區
發
展
開
發
落
後
地
區
，
開
發
中
國
家
亦
用
社
區
組
織
解
決
都
市
問

題
，
兩
者
的
界
線
已
臼
趨
模
糊
。
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，
本
來
具
有
規
劃
的
功
能
﹒
，
但
因
英
美
各
國
的
社
區
問
題
，
日
趨
嚴
重

復
雜
，
部
份
工
商
人
士
為
想
親
自
瞭
解
社
區
問
題
，
決
定
工
作
目
標
，
規
劃
資
源
人
力
，
謀

求
合
理
解
決
，
特
另
成
立
了
一
種
新
的
社
區
揖
劃
機
構
並
產
生
了
一
種
新
的
工
作
方
式
。

社
區
規
劃
或
稱
社
會
規
劃
'
「
是
一
種
過
程
，
包
括
調
查
、
研
究
、
決
策
、
評
估
等

方
法
，
用
以
建
立
工
作
方
案
，
促
進
社
區
內
服
務
機
構
間
之
協
調
與
合
作
」
。
(
註
五
)

社
區
規
劃
機
構
的
組
成
份
子
，
有
的
純
為
地
方
領
袖
，
有
的
允
許
民
間
機
構
套
加
，
也
有

由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組
成
的
，
現
已
形
成
一
種
力
量
了
可
與
社
區
組
織
並
列
。
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美
國
從
事
青
年
動
員
的
研
究
(
宮
。σ
E
N
E
古
口
『
R
J
門
。E
Z
，

發
現
貧
困
地
區
青
年
的
失
業
與
犯
罪
，
與
提
供
青
年
發
展
機
會
的
不
足
有
關
。
一
九
六
四

年
根
據
此
一
理
論
，
通
過
濟
經
機
會
法
集
推
行
反
貧
窮
運
動
，
並
訂
社
區
行
動
方
案
，
經

由
政
府
支
助
民
間
社
區
組
織
對
特
定
笑
主
給
予
必
要
的
協
助
，
包
括
升
學
、
職
訓
、
就
業

、
醫
療
等
各
種
機
會
的
提
供
。
這
一
種
由
政
府
策
動
的
社
區
行
動
，
又
在
社
區
工
作
的
闊

地
里
結
了
新
的
果
賞
。

依
照
美
國
社
區
行
動
的
定
義
「
是
一
種
策
略
，
美
國
為
消
誠
貧
窮
特
謀
取
此
項
策
略

，
以
支
助
社
區
民
間
機
構
方
式
，
動
員
貧
民
代
表
學
予
決
策
，
共
同
探
取
行
動
解
決
貧
窮

、
失
業
、
住
宅
等
問
題
，
並
藉
以
調
整
社
區
權
力
結
構
，
促
進
社
區
和
諧
」
。
(
註
六
)

執
行
單
位
為
各
地
社
區
民
間
機
構
，
支
援
單
位
則
為
中
央
社
區
行
動
局
，
此
一
做
法
可
說

是
工
業
化
國
家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一的一



早
在
社
區
行
動
計
畫
推
行
之
前
，
美
國
從
事
社
會
改
革
人
士
為
解
決
某
一
社
會
問
題

，
或
創
議
某
項
社
會
立
法
，
常
用
社
會
行
動
方
怯
，
說
服
並
組
織
民
眾
來
支
援
他
們
這
種

主
張
，
請
求
政
府
改
革
，
直
到
得
到
政
府
當
局
的
接
受
為
止
。

i

這
種
社
會
行
動
，
依
其
定
義
可
以
說
「
是
為7
公
開
推
行
某
一
件
事
情
，
某
一
種
措

施
，
或
實
現
某
一
目
標
而
爭
取
各
方
支
持
或
官
方
許
可
的
努
力
」
。
(
註
七
)
社
會
行
動

通
常
運
用
有
組
織
的
努
力
，
爭
取
個
人
與
固
體
的
支
持
，
阿
以
影
響
公
眾
的
觀
念
，
官
方
的

決
策
或
行
政
的
措
施
。
這
種
行
動
，
常
由
少
數
改
革
人
士
或
團
體
所
發
起
，
但
事
實
上
幕

後
都
有
一
個
強
有
力
的
民
間
組
織
加
以
支
援
。
社
會
行
動
者
所
作
的
努
力
，
不
外
宣
傳
、

讀
龍
、
請
願
、
遊
說
，
都
是
合
法
的
、
和
平
的
、
理
性
的
行
為
。

要
政
府
接
受
民
間
的
建
議
常
常
是
不
容
易
的
，
並
且
進
行
得
十
分
緩
慢
，
許
多
急
性

、人
士
並
無
此
種
耐
心
，
乃
改
用
阿
林
斯
基

S
E
E
-
〉
出
口
件
可
)
的
主
張
採
取
直
接
行

動
，
成
立
軍
眾
組
織
，
運
用
團
體
壓
力
，
利
用
內
在
衡
突
，
採
取
罷
工
罷
課
，
示
威
干
與

手
段
，
以
強
制
力
達
到
訴
求
目
的
。
美
國
早
期
的
民
權
運
動
與
黑
白
合
稜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
都
是
運
用
直
接
行
動
的
明
顯
例
子
。

所
謂
直
接
行
動
，
有
人
說
是
社
會
行
動
的
一
部
份
，
因
為
社
會
行
動
的
本
身
包
括
和

平
的
、
程
序
的
行
動
之
外
，
很
可
能
演
變
為
強
迫
的
、
暴
力
的
行
為
。
也
有
人
說
直
接
行

動
不
是
社
會
行
動
，
社
會
行
動
加
上
暴
力
才
是
直
接
行
動
。
(
註
八
)
按
照
美
國
探
敢
直

接
行
動
的
經
驗
，
無
論
宗
教
、
人
權
、
反
戰
、
璟
保
，
都
有
一
種
大
眾
組
織
來
支
援
，
亦

可
證
明
直
接
行
動
確
有
其
獨
立
性
。

部
份
保
守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認
為
社
會
活
動
與
直
接
活
動
不
是
社
會
工
作
，
與
社
區

組
織
無
闕
，
但
大
多
數
認
為
社
會
行
動
與
直
接
行
動
都
以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，
改
善
生
活
條

件
，
調
整
權
力
結
構
為
目
的
，
是
一
種
社
區
行
動
，
應
屬
社
區
組
織
範
圈
。
英
美
各
國
的

急
進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更
強
調
要
促
進
社
區
的
發
展
，
應
該
運
用
這
些
有
殼
的
方
法
為
社
區

中
的
不
學
者
，
如
貧
民
、
勞
工
、
殘
障
的
人
，
爭
取
權
利
，
並
先
從
爭
取
參
與
決
策
的
權

力
著
手
。
(
註
九
)

除
美
國
外
，
在
英
國
也
有
許
多
急
進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將
社
區
發
展
、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
會
行
動
等
混
合
運
用
，
統
稱
為
社
區
工
作
，
並
說
明
社
區
工
作
的
實
務
可
有
多
種
計
章
，

多
種
做
法
。
在
英
國
各
公
私
機
棒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模
式
並
不
一
樣
，
有
的
是
社
區

教
育
、
住
宅
經
營
、
都
市
更
新
、
新
鎮
設
置
等
大
規
模
的
計
章
，
有
的
協
助
貧
民
、
勞
工

或
老
人
，
組
織
利
益
間
體
或
壓
力
固
體
運
用
龍
工
、
罷
買
、
阻
塞
交
通
，
抗
繳
租
金
等
方

法
，
為
某
些
特
定
對
象
爭
取
權
利
或
為
某
些
事
務
謀
求
改
革
的
小
規
模
的
活
動
。
(
註
十
)

從
上
可
知
國
外
工
業
先
進
國
家
的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社
區
組
劃
、
社
區
行
動

、
社
會
行
動
、
直
接
行
動
等
方
法
與
實
務
，
彼
此
跨
越
揖
界

，

抗
漸
次
融
會
，
已
被
統
稱
為

社
區
工
作
。
社
區
工
作
不
祇
在
實
務
與
方
法
上
有
了
許
多
改
變
，
在
理
念
與
學
術
方
面
也

有
許
多
演
進
，
試
以
聯
合
國
前
訂
的
社
區
發
展
定
義
為
例
，
師
已
產
生
許
多
論
爭

•. 

捌
如

社
區
發
展
不
祇
是

一
種
過
程
，
政
府
的
協
助
並
非
必
要
，
改
善
的
條
件
不
應
忽
略
政
治
，

社
區
生
活
應
有
獨
立
性
，
人
民
的
貢
獻
不
應
是
政
府
協
助
的
交
換
條
件
，
人
民
的
滿
意
程

度
才
是
社
區
發
展
成
功
的
標
竿
等
，
別
人
深
思
。
際
拉
修
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，
鉤
繪

未
來
發
展
新
觀
之
時
，
國
外
社
區
工
作
的
演
變
，
實
在
值
得
我
們
參
考
。

肆
、
我
國
今
後
努
克
的
芳
向

2。一

我
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已
遠
二
十
五
年
，
草
創
期
間
各
方
參
與
生
動
活
潑
;
推

行
之
初
中
央
重
騙
，
全
力
擴
展
。
但
自
六
十
三
年
裁
撤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之
後
，
工

作
主
導
力
量
由
各
級
政
府
首
長
，
降
落
到
社
政
主
管
身
上
，
七
十
一
年
叉
將
社
會
福
利
基

金
劃
規
地
方
財
政
統
收
統
文
，
致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經
費
來
源
益
感
短
拙
。
因
此
我
國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祇
能
墨
守
成
規
，
勉
力
辦
事
，
雖
多
成
妓
，
但
無
法
因
應
國
內
社
會
快
速

變
遷
的
街
擊
，
也
難
顧
及
國
外
社
區
工
作
理
論
與
方
怯
的
改
變
，
使
人
，
產
生
社
區
發
展
祇

是
社
會
行
政
的
一
項
例
行
工
作
並
有
長
期
陷
入
低
潮
的
感
覺
。

A可
後
要
想
革
新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使
能
發
揮
應
有
的
功
舟
，
更
有
助
於
國
民
生
活
素

質
的
提
升
與
國
家
社
會
整
體
的
發
展
，
應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做
到
制
度
化
，
並
配
合
工
業

化
、
現
代
化
、
都
市
化
、
多
元
化
、
專
業
化
及
生
活
化
的
需
要
，
才
能
再
度
掀
起
高
潮
。

一
、
社
區
工
作
制
度
化

我
國
社
區
工
作
，
已
兵
規
模
，
但
是
制
度
不
移
健
全
，
應
先
加
以
改
進
•. 

村
值
改
現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，
使
為
一
種
正
式
法
規
，
具
有
公
權
力
的
約
束
力

量
，
並
使
內
容
更
為
充
實
。



口
切
實
成
立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香
員
會
，
使
各
級
行
政
首
長
負
責
領
導
，
並
加
強
各
單

位
之
間
的
聯
槃
協
調
。

H
W明
確
劃
分
村
里
與
社
區
兩
者
的
境
界
與
關
係
'
勿
使
一
再
混
淆
。

的
確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身
骨
，
現
稱
社
運
機
構
，
於
法
無
攘
，
應
使
成
為
人
民
團
體

，
具
有
法
人
地
位
。

開
社
區
發
展
應
動
員
各
方
人
力
，
擔
任
志
願
工
作
，
中
央
應
訂
頒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服

務
法
，
給
予
地
位
，
鼓
勵
套
加
。

村
社
區
發
展
應
動
員
民
間
財
諒
，
以
利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行
，
為
使
動
員
順
利
，

勸
募
落
實
，
並
防
制
流
弊
，
中
央
應
訂
頒
社
區
統
一
勸
募
及
運
用
基
金
辦
法
，
以
資
規
範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都
市
化
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原
以
農
村
社
會
為
依
歸
，
現
在
都
市
發
展
快
速
，
應
以
都
市

社
區
發
展
為
主
流
。

的
中
央
應
師
研
究
規
劃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方
案
，
先
以
畫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為
實
驗

地
區
，
再
將
試
辦
成
果
，
供
作
其
他
都
市
參
考
探
用
。

臼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應
以
解
決
都
市
問
題
及
滿
足
市
民
需
要
為
核
心
，
並
以
解

決
病
態
的
問
題
引
發
動
機
，
滿
足
生
態
的
需
要
維
持
久
遠
。

H
W都
市
交
通
方
便
，
社
區
可
以
擴
大
，
但
都
市
人
口
和
密
之
社
區
也
可
緊
縮
，
故
都

市
社
區
型
態
略
有
構
的
聯
槃
與
縱
的
整
合
，
亦
即
全
市
成
立
一
個
市
級
社
區
，
統
籌
規
劃

全
市
工
作
，
各
地
也
可
成
立
基
層
社
區
屬
於
市
級
社
區
，
或
為
會
員
社
區
，
或
為
分
支
機

構
，
負
責
推
進
當
地
的
特
殊
工
作
，
如
此
可
以
轟
烈
收
大
小
之
利
。

的
都
市
規
劃
、
都
市
更
新
，
興
建
國
民
住
宅
，
甚
至
新
市
錢
的
建
設
，
都
與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有
關
，
社
政
單
位
應
與
各
該
主
管
單
位
聯
槃
協
調
，
爭
取
參
與
，
積
極
預
防
並
誡

除
都
市
問
題
的
發
生
。

一
-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工
業
化

社
區
發
展
促
進
了
社
會
工
業
化
，
同
時
也
帶
來
了
因
工
業
化
引
起
的
問
題
亟
待
解
決

，
被
此
因
果
循
璟
，
但
使
社
區
發
展
與
工
業
化
必
讀
加
深
結
合
。

村
工
業
化
帶
來
衝
擊
，
產
生
了
家
庭
功
能
制
弱
，
技
術
失
業
增
加
，
但
人
適
應
困
難

，
職
業
傷
病
頡
繁
等
問
題
，
社
區
發
展
在
理
念
上
應
體
認
工
業
化
雖
帶
給
全
民
利
益
，
但

卻
帶
給
部
份
民
眾
更
多
的
不
宰
，
在
做
法
上
應
對
部
份
的
不
幸
者
特
別
多
予
照
顱
，
以
強

化
其
社
會
的
功
能
。

口
工
業
化
增
加
工
業
與
服
務
業
的
就
業
機
會
，
社
區
發
展
應
加
強
技
能
訓
練
及
就
業

輔
導
的
服
務
，
誘
導
社
區
居
民
從
事
經
常
的
、
非
副
業
的
、
收
入
較
高
的
有
酬
工
作
，
提

高
人
力
運
用
的
價
值
。

H
W社
區
發
展
應
配
合
廣
大
的
勞
工
的
需
要
，
與
工
會
團
體
結
合
，
動
員
新
的
資
源
，

推
動
新
的
方
笑
。

的
社
區
發
展
應
激
發
企
業
一
雇
主
的
興
趣
，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與
活
動
，
出
力
出
錢

，
雇
行
企
業
家
的
社
會
責
任
，
並
但
進
業
主
與
勞
工
、
企
業
與
社
區
之
間
的
友
好
關
係
。

的
工
業
化
提
高
了
國
民
所
得
，
也
增
加
了
消
贊
的
能
力
，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，
應
逐
漸

加
強
自
助
的
原
則
，
誠
少
政
府
不
必
要
的
補
助
。

村
社
區
發
展
提
供
的
各
種
服
務
，
應
以
企
業
方
式
經
營
，
一
面
量
能
收
費
，
謀
求
自

足
，
一
面
減
少
官
僚
的
習
氣
，
增
加
工
作
放
率
。

的
工
業
化
帶
來
工
業
污
染
，
造
成
工
廠
與
社
區
之
隔
閣
;
甚
至
衝
突
，
社
區
發
展
機

構
應
延
攪
企
業
雇
主
與
地
方
領
袖
，
加
強
意
見
溝
通
，
注
意
事
先
之
預
防
與
事
後
之
詢
處
。

的
工
業
化
之
開
發
，
或
都
市
用
地
之
分
區
童
劃
'
均
能
提
高
社
區
土
地
價
值
，
增
加

社
區
居
民
收
益
，
社
區
發
展
機
構
應
奉
照
英
美
設
立
社
區
發
展
投
資
開
發
公
司
之
先
例
，
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業
化
的
各
項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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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社
區
發
展
現
代
化

社
區
發
展
旨
在
促
進
社
會
變
遷
，
自
傳
統
邁
向
現
代
，
但
一
旦
社
會
遁
變
之
後
，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本
身
，
亦
應
隨
之
配
合
，
免
為
進
步
的
絆
腳
石
。
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之
初
，
多
偏
重
濟
經
發
展
，
但
在
現
代
化
的
社
會
之
中
，
社
區
發

展
必
須
全
力
追
求
平
衡
的
發
展
，
除
經
濟
外
，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文
化
等
方
面
，
均
應
乘
顧

，
勿
使
經
濟
發
展
一
枝
獨
秀
，
造
成
社
區
內
部
的
對
立
。

口
實
行
民
主
，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本
目
的
與
方
法
，
但
實
施
範
間
，
均
以
社
區
事
務



為
限
;
現
代
社
會
中
各
項
政
治
性
的
決
策
，
每
多
影
響
社
區
入
民
的
生
活
。
社
區
發
展
機

構
，
應
關
心
政
治
，
並
運
用
社
會
行
動
等
方
式
，
率
與
民
主
政
治
的
決
策
過
程
。

片
開
現
代
國
民
知
識
提
升
，
經
濟
條
件
亦
多
改
善
，
人
民
容
與
公
共
事
務
的
興
趣
升
高

，
但
可
惜
多
關
限
在
政
治
的
領
域
，
以
致
彼
此
競
爭
劇
烈
，
甚
至
引
起
派
系
鬥
箏
，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，
宜
敞
開
門
戶
，
提
供
榮
譽
職
位
爭
取
地
方
菁
英
，
多
作
社
區
參
與
。

倒
現
有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，
迄
無
法
定
地
位
，
不
為
社
會
人
士
所
重
椒
，
並
且
理
事

會
以
村
里
地
區
為
範
圈
，
深
受
地
區
太
小
的
限
制
，
又
有
同
一
地
區
不
可
成
立
兩
個
斟
上

的
規
定
，
無
法
表
現
佳
績
，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應
依
人
民
團
體
組
織
法
之
規
定
辦
理
，

成
為
人
民
自
由
組
織
的
法
人
，
並
可
在
罔
一
地
區
成
立
兩
個
以
上
的
組
織
，
各
自
追
求
不

同
的
目
的
。

五
、
社
區
投
展
專
菜
化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專
業
，
有
理
論
有
方
法
，
有
教
育
有
機
構
，
有
倫
理
有
組
織
，
我

們
應
該
強
調
社
區
發
展
本
身
的
專
業
化
，
並
與
其
他
專
業
，
相
互
配
合
，
且
有
限
的
投
入

，
產
生
更
大
的
鼓
益
。

約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多
由
行
政
人
員
領
導
，
外
行
人
員
推
動
，
並
未
運
用
專
業

方
法
，
因
此
工
作
雖
有
短
期
成
果
，
但
不
能
發
搗
持
久
，
今
後
應
任
用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人

員
擔
任
催
化
輔
導
的
工
作
。

已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由
於
主
客
觀
的
需
要
，
已
與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區
行
動
等
專
業
相

結
合
，
在
歐
美
並
已
改
稱
社
區
工
作
，
我
國
為
使
專
業
教
學
領
域
擴
大
，
亦
笠
採
用
社
區

工
作
這
一
新
的
名
詞
。

片
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任
務
艱
巨
，
、
必
氯
動
員
廣
大
之
人
力
，
為
使
專
業
知
識
與
方
法
日

漸
推
廣
，
應
加
強
專
業
人
員
之
培
育
及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的
訓
練
工
作
。
現
有
社
區
發
展
研

訓
中
心
，
應
予
擴
大
。

的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知
識
的
領
域
，
已
經
擴
大
範
圈
，
宜
與
社
會
行
動
、
直
接
行
動
、

社
區
行
動
及
政
治
、
心
理
、
行
為
科
學
相
結
合
，
今
後
應
加
強
國
內
外
的
研
究
工
作
，
使

社
區
發
展
多
作
科
際
的
整
合
，
並
使
國
情
化
與
國
際
化
相
互
配
合
。

的
積
極
籌
組
全
國
性
與
地
區
性
的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的
專
業
組
織
，
並
建
立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制
度
，
確
立
工
作
地
位
，
保
障
工
作
權
利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化
的
要
求

，
早
日
質
現
。

六
、
社
區
發
展
多
元
化

社
區
發
展
多
數
採
行
於
落
後
國
家
，
人
際
關
係
單
純
，
價
值
尺
度
一
致
，
但
在
我
國

社
會
日
趨
多
元
化
之
時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勢
需
配
合
多
元
性
的
要
求
。

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或
綱
領
，
均
規
定
政
府
擔
任
策
動
或
主
導
的
角
色
，
民
軍
自

動
自
發
的
精
神
，
常
嫌
不
侈
，
現
在
社
會
多
元
化
，
政
府
規
定
的
工
作
方
法
及
工
作
項
目

，
時
常
不
能
符
合
民
忠
實
際
需
要
，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修
挂
的
重
點
，
應
以
民
眾
自
動

為
主
，
政
府
因
應
民
眾
需
求
高
行
從
旁
輔
導
，
希
望
原
來
的
主
從
關
係
易
位
。

的
多
元
化
社
會
，
必
有
不
同
利
益
團
體
的
存
在
，
故
此
之
間
常
會
發
生
衛
突
，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應
該
承
認
衝
突
的
存
在
，
並
便
利
益
團
體
與
社
區
固
體
相
結
合
，
門
以
便
利
用
衛

突
從
事
社
區
正
面
的
積
極
的
建
設
與
改
革
的
工
作
。

H
W社
區
之
中
每
因
交
通
、
污
染
、
垃
圾
等
問
題
發
生
爭
議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，

應
學
會
說
服
、
仲
裁
、
控
制
、
妥
協
、
遊
說
、
評
斷
等
各
種
策
略
與
技
巧
，
以
便
社
區
發

展
機
構
能
的
抄
演
好
中
間
者
、
協
調
者
的
角
色
。

的
社
區
多
元
化
之
後
，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機
構
的
意
見
日
益
分
化
，
權
力
結
構
與
決
策

過
程
亦
趨
紛
亂
，
社
區
發
展
機
構
為
能
掌
握
社
區
有
計
畫
的
變
化
與
發
展
，
對
於
社
區
內

部
的
權
力
分
配
與
決
策
過
程
，
應
該
給
予
必
要
的
關
切
，
必
要
時
並
應
擔
任
發
言
人
的
角

色
，
寫
社
區
部
份
不
幸
民
眾
，
保
障
並
爭
取
各
種
基
本
的
權
益
。

的
社
會
行
動
與
直
接
行
動
是
國
外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常
用
的
工
具
，
前
者
依
照
法
定
程

序
，
後
者
不
惜
採
取
暴
力
，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採
取
執
中
立
場
，
能
移
運
用
社
會
行

動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亦
應
知
道
直
接
行
動
的
做
法
，
能
移
防
制
民
間
太
多
的
消
極
的
自
力

救
濟
的
活
動
。

一位一

七
、
社
區
發
展
生
活
化

提
升
國
民
生
活
素
質
是
國
家
經
社
發
展
的
最
終
目
的
。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
二
條
亦
明
白
規
定
社
區
發
展
以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素
質
為
目
的
，
因
此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


切
規
劃
應
該
生
活
化
，
工
作
方
能
落
實
。
(
註
十
一
)

份
傳
統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追
求
國
家
整
體
的
發
展
，
現
在
重
個
個
人
、
團
體
的
、

生
活
的
、
特
殊
的
需
求
，
尤
其
是
社
區
居
民
的
生
存
問
題
，
應
該
受
到
最
大
的
關
切
。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應
使
社
區
成
為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的
基
本
單
元
。
首
先
利
用
社
區
資
漲
，
解

決
社
區
中
貧
苦
者
不
幸
者
的
生
存
問
題
，
人
人
都
能
好
好
生
活
。

口
國
民
生
活
的
層
面
，
除
了
社
會
福
利
之
外
，
尚
有
人
口
家
庭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教
育

訓
練
、
工
作
就
業
、
經
濟
收
支
、
住
宅
璟
搓
、
交
通
運
輸
、
社
會
安
寧
、
社
會
舉
與
、
文

化
休
聞
等
許
多
層
面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應
根
接
社
區
情
況
，
分
別
重
點
結
合
有
關
單
位

，
給
予
必
要
的
關
切
與
支
援
，
以
便
改
善
社
區
居
民
全
面
的
生
活
。

H
W社
區
中
的
居
住
璟
境
問
題
目
前
最
為
嚴
重
，
應
該
列
為
重
點
工
作
，
如
能
優
先
解

決
，
不
僅
成
果
突
出
，
並
且
可
以
培
養
居
民
自
信
，
帶
動
社
區
內
的
其
他
活
動
。

的
文
化
休
閒
生
活
，
為
工
業
社
會
必
蜜
的
調
劑
，
並
為
目
前
政
府
投
資
較
少
的
項
目
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宜
加
策
劃
推
動
，
但
是
戶
內
的
個
體
的
活
動
，
因
為
電
鵬
及
報
紙
的
普

遍
，
已
經
減
低
重
要
，
今
後
應
加
強
戶
外
的
、
團
體
的
文
化
休
閒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社
區
居

民
的
認
識
與
團
結
。

的W社
區
生
活
的
需
求
，
個
人
與
個
人
之
間
、
個
人
與
團
體
之
間
、
個
人
與
社
區
之
間

，
都
會
發
生
差
距
，
甚
至
社
區
本
身
與
其
他
的
社
區
或
外
在
的
社
會
也
會
發
生
衛
突
，
社

區
內
的
污
染
問
題
，
社
區
間
的
垃
圾
問
題
，
社
區
外
的
璟
保
問
題
，
都
是
明
顯
的
例
子
，

社
區
發
展
應
組
織
社
區
居
民
，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，
以
理
性
的
方
式
解
決
問
題
，
儘
量

減
少
不
必
要
的
傷
害
。
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評
估
與
考
核
，
過
去
多
由
政
府
負
責
，
今
後
應
加
強
社
區
發
展

機
構
的
自
我
評
估
與
考
核
，
並
且
應
將
過
去
按
照
現
定
項
目
做
了
多
少
的
計
量
方
法
，
改

以
社
區
居
民
對
於
社
區
生
活
是
否
滿
意
的
程
度
，
作
為
主
要
的
指
標
，
俾
能
促
進
社
區
生

活
素
質
全
面
的
提
鼻
。

(
本
文
作
者
師
大
社
會
教
育
學
象
教
授
)

誰

釋

註
一
、
陸
光
，
辦
好
社
區
發
展
提
高
生
活
素
質
，
明
德
基
金
會
生
活
素
質
研
究
中
心
突
被

生
活
素
質
之
瓶
頸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、
生
活
素
質
出
版
社
，
七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。

註
二.. 

本
節
資
料
來
源
有
三
:
一
、
吋
〉
阿
芝
〉Z

∞
吋
〉
吋
品
吋

H白
〉
廿
巳
〉
吋

k
p

出
O
O
閃
W
E∞
-
w已
開
H
M口
，
二
、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社
會
福
利
指
標
，
經
建
會

人
力
發
展
處
印
，
七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，
三
、
內
政
部
人
口
統
計
，
七
十
六
年
。

註
三.. 
∞
O
白
H
〉
F
H
M
F〉
Z
Z
H
Z
C

〉
Z
U

白
O
E
E
C
Z
H

吋
J門
。
"
。
〉
Z
H
N
〉
t

吋
H
O
Z
u
白
O
E
E
C
Z
H
H
a
J門
口
開
〈
個

F
O
】M
E
出
2
吋
ψ
世
Z
白
〈
白
H
L
O
M
M
開
l

巳
H
〉
。
可
∞

O
白
H
〉
H
h
2
0
閃
閃
v
E
H
ω
ω口
F
己
﹒
∞
﹒
〉-
Z
〉
∞
4〈
H
Z
。
­

Hmvu--

註
四.. 
〉
H
H吋
出
d
m
o
c
z
ζ

〉
崑

ψ
吋
Z
H
W
Z
開
宅
。
。

ζ
Z
C
Z
H
吋
J門

O
H
F
C〉
:

Z
H
N
〉
吋

H
C
Z
V吋
]
E
O
E
〉
∞
J
F白
"
。
三
個
H
L
F白
O
Z
M
叫
〉Z
J門
Z
﹒J「
﹒
迢
迢

註
五•• 

貝
-
M
M
H
山M
N
F
Y白
[
〉Z

〉
Z
巳
〉
﹒

c
d
m
H
Z
W凸
O
Y
向
E
d
Z
H
吋
J門
口

H
N
C〉
l

Z
H
N〉
吋
H
O
Z

〉
Z
口
∞

O
白
H
〉
F
H
V
F
〉
Z
Z
H
Z
C
v』
。
因2
4

〈
H
H
L
M
山
〈

H
Z白
﹒
Z
岡
山
芝
J門
。
閃
閃
"
旦
首

註
六•. 

白
O
E
E

口
Z
H
吋
〈
〉
已
吋

H
C
Z
'
同
註
五
。

註
七•• 
口
。
←ζ
F
H
C
Z
H吋
〈
切
〉
∞
開
口
切
。
白

H
〉
H
h〉
白
吋
H
O
Z
V開
Z
白
〈
白
F
O
旬
開
t

口
H
〉

O

問
∞
O
白
H
K
H
F逞
。
閃
閃

w
-∞
吋
向
世
U
H
吋
H
C
Z
W
Z〉
∞
2
.
Z
開
芝

J呵
。
"
叭
"
E
S

註
八•• 

巳
H
H
H開白
H
d徊
。
〉
白
吋

H
O
Z
'
同
註
四
，
℃
H
V
M。M
I
M叫M

註
九•• 
但
U
H
吋
開
"
?
"
。
〈
切
〉
H
F開
吋
〉

Z
U
Y

向
阿
閃
開
切
只
〉
閃
開V
M戶K
F
H
)
H
C
〉
H
L

∞
0
。
阿
〉
H
L
」
乏
。
閃
閃w
】
山
口4〈
〉
M戶
口
〉
H
N
Z
C
H
L
巳
伊
吋
巳

w
c
m】
山k
p
4
切
H
H
H
­

HdH
>
ZUEUG

註
十•• 
開
口
H
吋
個
m
p
出
個
Z
已
開
知
∞O
Z
V
P
H
C
Z
岡
山
∞
〉Z
U

吋
目
。
ζ

〉
少
吋
且
開

切
O
C
Z
U
〉
m
H
開
∞

O
閃
。
同
〉

Z
開
開

H
Z
b
O
Z
Z
C
Z
H

吋
J門
右
。
"
閃

白
開
。
"
C
開
〉

F
F
岡
山Z

〉
Z
U
C
Z

芝

H
Z
U
H
L
O
Z
巳
0
2
.
。
"
H
WKF
吋
切

M
N
H
f

吋
〉
H
Z
V
E
S

註
十
一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第
一
次
社
會
報
告
，
國
民
生
活
素
質
之
評
估
，
明
德
基
金
會
生
活
素

質
研
究
中
心
編
印
，
七
十
四
年
七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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